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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环生〔2024〕214号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
关于进一步推进水产养殖绿色发展

和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

各相关区生态环境局、农业农村委，临港新片区管委会，市环境

监测中心、市水产研究所、市环境执法总队、市农业农村委执法

总队，浦东新区综合执法局：

为进一步规范水产养殖行为，提升水产养殖污染防治成效，

促进水产养殖绿色高质量发展，结合本市实际情况，现将有关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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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落实规划要求

各相关区要严格落实《上海市养殖水域滩涂规划（2018－

2035 年）》，对标重点任务要求，实施差别化分类管控措施。

对养殖区内水产养殖场（户），要加快规范整治，对具备条件的

水产养殖场开展尾水治理设施建设和改造；对限制养殖区内已存

在的水产养殖场（户），要调整优化养殖结构，控制养殖范围、

密度、规模及模式，有效降低水产养殖活动对周边水环境的影响；

对禁止养殖区内已存在的水产养殖场（户），要进一步核实名单，

逐一明确限期搬迁或关停时间，加快推进清退工作；对未纳入规

划的水产养殖场，要结合当地发展需要，明确是否保留，对确需

保留的要加快规划调整。市、区、镇三级要加大财政投入，加强

养殖设施改造和尾水治理工作。

二、强化源头防控

（一）完善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控体系

各相关区农业农村部门要督促指导水产养殖场（户）落实主

体责任，建立健全养殖生产管理制度，及时更新生产档案记录。

建立对养殖用水、生产管理、苗种质量、生产记录、饲料兽药、

药残监测等全过程的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控体系。

（二）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

各相关区农业农村部门要依据《兽药管理条例》《饲料和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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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添加剂管理条例》，严格落实国家及本市关于水产养殖用投入

品管理的工作要求，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安全隐患排查和重点

违禁药品残留监测，严厉打击违法使用禁停用药物的行为。持续

推进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，依法发布养殖水产品质

量安全状况信息和养殖水产品质量监督检查情况。

三、强化过程管理

（一）优化提升健康养殖模式

各相关区农业农村部门要围绕现代设施渔业发展，总结提炼

各种生态健康养殖模式，因地制宜组织交流研讨和现场观摩，做

好技术指导服务和示范推广工作。组织引导水产养殖场（户）贯

彻绿色发展理念，完善提升基础设施，鼓励水产养殖场（户）应

用渔业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装备，高标准建设一批水产健康养殖

场。

（二）加强水产养殖废弃物处理

各相关区农业农村部门要指导水产养殖场（户）加强对水产

养殖用投入品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和处理；按照《病死水生动物及

病害水生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规范》（SC/T 7015－2022）要求

对染疫、病死或死因不明的养殖水产品开展无害化处理，防止疾

病传播，有条件的规模化养殖场应建立病死养殖水产品无害化处

理设施；妥善处置清塘底泥，优先用于加固塘埂或原地开展资源

化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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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强化末端治理

（一）强化尾水治理设施建设和运维

各相关区农业农村部门要严格落实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水产养

殖场尾水治理设施建设和改造的通知》（沪农委〔2024〕93号），

加快推动尾水治理设施建设，加强已建设施设备运维管理。鼓励

工厂化养殖场采用物理或生物净化技术对尾水进行处理，开展循

环水养殖，减少对外排放量。池塘养殖集中区域宜合理配置人工

湿地、生态沟渠或净化塘等设施，集中进行尾水处理。处理后的

尾水水质应符合本市《水产养殖尾水排放标准》（DB31/ 1405

－2023）的要求。

（二）规范水产养殖排污口设置

各相关区生态环境部门（含临港新片区管委会，下同）要会

同农业农村部门指导水产养殖场（户），结合尾水治理设施建设

和改造工作，规范设置固定的入河排污口并设置标识牌、监测采

样点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禁止设置规模化水产养殖排污口，已

设置排污口的应将排污口外引至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外，养殖尾水

不具备外引排放条件或无法做到内循环的，应依法取缔。对饮用

水水源保护区外的水产养殖场，要逐步推进排污口整合优化，统

一收集处理。

五、开展监测试点

（一）建立尾水排放报备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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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工厂化养殖场和养殖水面积 100亩及以上的养殖场（不向

环境排放尾水的除外），试点实施尾水排放报备制度。区农业农

村部门要组织相关乡镇（街道、管委会）认真摸排符合上述条件

的水产养殖场，汇总形成清单并动态更新，于每年 6月底前报市

农业农村委，抄送区生态环境部门。

各相关区要结合实际，建立方式多样、便捷的联系渠道，指

导列入清单内的水产养殖场（户），在渔获期预备向环境排放尾

水的 7天前，向所在村的村集体组织报备（参考模板见附件 1）。

村集体组织接报后要及时转报给乡镇农业农村部门和生态环境

部门，由其分别报送相应区级部门。区农业农村部门、生态环境

部门要根据报备信息和既定监测计划，主动联系对接水产养殖场

（户），了解实际排放进度，择机实施抽样监测。

（二）多主体开展尾水监测

各相关区农业农村部门要指导清单内的水产养殖场（户）在

每次排放前开展尾水自测（推荐以水质快检包等简易、低成本方

式进行，悬浮物项目可不测），如实记录自测结果和排放情况（参

考模板见附件 2），至少保留 2年。如自测发现超标，应进一步

净化处理至达标后再排放。有条件的养殖场可在排污口自行安装

流量计和水质在线监测设备，实时了解尾水水质情况。市区两级

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对全市水产养殖场（户）的尾水排放开展日常

监测，督促指导水产养殖场（户）落实水产养殖绿色生产操作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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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。市区两级生态环境部门负责按照各年度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计

划开展抽测，督促指导水产养殖场（户）落实污染防治责任。

（三）规范实施尾水监测

水产养殖尾水监测的采样宜通过手工方式进行。监测项目以

一个时间段内多次采样测定结果的平均值来判定。样品数量及采

样时间间隔按照《污水监测技术规范》（HJ 91.1）关于采样频

次的规定执行。样品应注意保存方法和保存期限，及时测定。国

家或本市出台相关技术规范后，从其规定。

六、健全保障机制

（一）强化执法监管

生态环境执法部门要将水产养殖场纳入固定污染源信息库，

实施“三监联动”。对执法监测中发现超标排放的，要依法处理。

农业农村执法部门要加强投入品生产、经营、使用环节执法检查，

加大违法行为查处力度。各相关区要畅通投诉举报渠道，引导全

社会参与水产养殖尾水污染防治监督。

（二）加大政策激励

各相关区要研究制定激励扶持政策，鼓励水产养殖场（户）

进行生态化改造、发展工厂化循环水健康养殖，加大资金保障力

度，统筹用好市级农业绿色生产补贴、市对区“三农”均衡性转

移支付及区级资金，加大尾水治理和相关设备运维支持力度。

（三）重视宣传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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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相关区要加强绿色健康养殖技术培训，指导水产养殖场

（户）依法依规、科学合理使用投入品。深入落实“谁执法谁普

法”普法责任制，把普法融入执法的全过程，引导广大群众牢固

树立法治意识，传递生态环境保护观念，提高水产养殖从业者的

污染防治责任意识和能力。

附件：1. 水产养殖尾水排放计划表（参考模板）

2. 水产养殖尾水自测和排放情况记录表（参考模板）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

2024年 10月 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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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水产养殖尾水排放计划表（参考模板）

填报人： 联系方式： 填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
养殖场名称

所在地 区 乡镇（街道） 村 组

经营人/单位 养殖类型
□ 池塘养殖

□ 工厂化养殖

养殖水面积 亩 池塘数量 个

养殖品种

（如混养不同

品种，可多选，

但面积仅填一

次）

□ 鱼类，具体品种： ，面积： 亩

□ 虾类，具体品种： ，面积： 亩

□ 蟹类，具体品种： ，面积： 亩

□ 其他，具体品种： ，面积： 亩

计划排放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

计划排水面积 亩 计划排水量 立方米

排入河道名称 排口经纬度
东经：

北纬：

本次是否清淤 □是 □否 淤泥处理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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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水产养殖尾水自测和排放情况记录表（参考模板）

养殖场名称： 记录年份： 年

序号 自测时间

自测结果 排放情况

pH 值
（无量纲）

总氮
（mg/L）

总磷
（mg/L）

氨氮
（mg/L）

高锰酸盐指数
（mg/L）

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

月 日

时 分

月 日

时 分

月 日

时 分

月 日

时 分

月 日

时 分

月 日

时 分

月 日

时 分

月 日

时 分

月 日

时 分

月 日

时 分

月 日

时 分

月 日

时 分

月 日

时 分

月 日

时 分

月 日

时 分

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光明食品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，上海上实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，

上海地产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。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4年 10 月 24日印发


